
 

村规民约范文精选 

 

  为了推进我村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树立良好的民风、

村风，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建设文明卫生新农

村，经全体村民讨论通过，制定本村规民约。 

  一、社会治安 

  1、每个村民都要学法、知法、守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积极

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2、村民之间应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不打架斗殴，不酗酒滋事，

严禁侮辱、诽谤他人，严禁造谣惑众、拨弄是非。 

  3、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不扰乱公共秩序，不阻碍公

务人员执行公务。 

  4、严禁偷盗、敲诈、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严禁赌博、

严禁替罪犯藏匿赃物。 

  5、严禁非法生产、运输、储存和买卖爆炸物品;经销烟火、爆竹

等易燃易爆物品须经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批准。不得私藏枪支弹药，

拾得枪支弹药、爆炸物品，要及时上缴公安机关。 

  6、爱护公共财产，不得损坏水利、道路交通、供电、通讯、生

产等公共设施。 

  7、严禁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非法侵犯他人住宅，不准隐匿、

毁弃、私拆他人邮件。 

  8、严禁私自砍伐国家、集体或他人的林木，严禁损害他人庄稼、



 

瓜果及其他农作物，加强牲畜看管，严禁放浪猪、牛、羊。 

  对违反上述社会治安条款者，触犯法律法规的，报送司法机关处

理。【《村规民约》通用范文】《村规民约》通用范文。尚未触犯刑律

和治安处罚条例的，由村委会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二、消防安全 

  1、加强野外用火管理，严防山火发生。 

  2、家庭用火做到人离火灭，严禁在将易燃易爆物品堆放户内、

寨内，定期检查、排除各种火灾隐患。 

  3、加强村寨防火设施建设，定期检查消防池、消防水管和消防

栓，保证消防用水正常。 

  4、对村内、户内电线要定期检查，损坏的要请电工及时修理、

更新，严禁乱拉乱接电线。 

  5、加强村民尤其是少年儿童安全用火用电知识宣传教育，提高

全体村消防安全知识水平和意识。 

  三、村风民俗 

  1、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

文明行为，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 

  2、红白喜事由红白喜事理事会管理，喜事新办，丧事从俭，破

除陈规旧俗，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办。 

  3、不请神弄鬼或装神弄鬼，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听、看、传

淫秽书刊、音像，不参加组织。 

  4、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不搞宗派活动，反对家族主义。 



 

  5、积极开展文明卫生村建设，搞好公共卫生，加强村容村貌整

治，严禁随地乱倒乱堆垃圾、秽物，修房盖屋余下的垃圾碎片应及时

清理，柴草、粪土应定点堆放。 

  6、建房应服从村庄建设规划，经村委会和上级有关部门批准，

统一安排，不得擅自动工，不得违反规划或损害四邻利益。 

  违犯上述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出具检讨书，情节严重的交上级

有关部门处理。 

  四、邻里关系 

  1、村民之间要互尊、互爱、互助，和睦相处，建立良好的邻里

关系。 

  2、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过程中，应遵循平等、自愿、互惠

互利的原则，发扬社会主义主义新风尚。 

  3、邻里纠纷，应本着团结友爱的原则平等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可申请村调解委调解，也可通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树立依法维权

意识，不得以牙还牙，以暴制暴。 

  五、婚姻家庭 

  1、遵循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尊老爱幼的原则，建

立团结和睦的家庭关系。 

  2、婚姻大事由本人作主，反对包办干涉，男女青年结婚必须符

合法定结婚年龄要求，提倡晚婚晚育。 

  3、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提倡

优生优育，严禁无计划生育或超生。 



 

  4、夫妻地位平等，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共同管理家庭财产，反

对家庭暴力。 

  5、父母应尽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禁止歧视、虐待、

遗弃女婴，破除生男才能传宗接代的陋习。子女应尽赡养老人的义务，

不得歧视、虐待老人。 

  村规民约范文篇五 

  过去，我村制定过几次村规民约，多年实践证明，这些村规民约

尚未达到完善，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若干新问题。为了适应新时

期的要求，创建一个文明、安全、规范、卫生的村寨，加强村容村貌

和环境管理，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镇党委、政府的

要求，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及历届规约的基础上，制定此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共十四章八十四条，经全村党员、村组干部、村民代表大会

研究一致通过，得以实施。望全村人民严格执行规约，切实尊重规约，

持之以恒遵守规约。 

  第一章：土地管理 

  第一条：凡不属我村人口的人，乱侵犯我村土地，除没收外，每

平方米罚款 5 元。 

  第二条：集体用地(包括山、路等)一律不准私人侵占，如有强占

者，除恢复外，视情节轻重罚款 50 元以上。 

  第三条：对于靠田边地角林地，一律按田管三丈，地、路、沟管

八尺。测量方法：从耕种面积边线顶端向外测量，国管三丈，地、沟



 

管八尺。田与田、田与地相临者，距离的空间中不含自留山，沟按保

上不保下，空间部分使用权归于上一丘(块)所有，在规定管理范围内，

田、地只有管理权没有使用权，如原栽有的林木归山主所有;但田、

地主人有权向山主提出砍伐，如山主不采合平意见，则田、地主人有

权砍伐，但砍伐的木村归山主，双方均不准在规定管理范围内新开耕

种面积;如在管理范围内有阴地或其它变向经济交易的管理权和使用

权各占一半。 

  第四条：私自移动栽石岩，强占他人田、地、山林者，除退回外，

并赔偿原主损失，每平方米罚 1—5 元。 

  第五条：凡需向外村转让青山、土地的组户，必须经村民委办理

合法手续，若私自转让的每亩罚款 100 元，并收归集体所有。 

  第二章：山林资源 

  第六条：凡需砍伐木材的组、户，必须有书面申请报村民委批准，

按批准数据在指定地点砍伐，否则每根罚款 20~50 元，并要写检查

张贴于村寨。 

  第七条：不论人、畜随意进入他人造林地糟蹋幼林的，除按材类

苗木的赔偿外，每根罚款 3 元，并造林弥补损失数。 

  第八条：乱砍幼林(试刀、剃皮、截节)除赔偿损失外，每根罚款

20 元。 

  第九条：对未办有合法手续在我村内收购木材者，每立方米罚款

100 元，并没收，对偷木材的，除退赃外，每人每次罚款 100~200

元。 



 

  第十条：分界线的林木，(如山与山、田与山、地与山等)在双方

未认证前，先砍伐按偷论处。 

  第三章：消防安全 

  第十一条：对易燃物品管理不严，且不听劝告者，每次罚款 5~10

元，小孩带火柴或火机玩火、，发现一次对监护人罚款 5 元。 

  第十七条对用传统火部烤火做饭的用户，如有明火而火边无人管

理，发现一次罚款 10 元，对消防检查组要求整改的火灶、烟管如不

按期整改，由消防检查组当场毁掉，并罚款 20~100 元。对拒绝整

改，阻碍检查、态度恶劣者罚款 200~1000 元。 

  第十二条：对大意发生火警情节较轻者每次罚款 200 元，情节

严重者(烧坏一间屋以上)除送上级追究刑事责任外，发现一次罚款

500 元。 

  第十三条：在坡上大意发生火灾的，除弥补材类苗木损失外，每

亩罚款 20 元，并负当天灭火人员火食、务工及其它相关损失(如柴刀、

医药费等)。对故意放火者，不论山火、寨火，除赔偿火灾损失外，

每人每次罚款 200~1000 元，并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章：消防管理 

  第十四条：人、畜破坏人饮和消防设施的，除恢复正常外，有意

破坏者罚款 100 —300 元。 

  第十五条：发生火警者，主动向隔壁邻居、周边人员求救呼叫即

时扑灭火苗，免于 50% 的处罚，否则加倍处罚。 

  第二十三条火警扑灭后，发生火警者当天主动找村民委交待起火



 

原因，并一笔交清罚款者，可免 40% 的罚款。 

  听到火警呼唤声，见到火警、火灾发生而不主动去扑灭的，除全

村通报批评外，并在三年内不得享受我村的优扶政策。(救济、贷款、

申请等) 

  第十六条：火警发生时，先搬救东西而不主动扑灭火者，罚款

100 元以上，不愿意提供扑火设备(盆、桶等)，并以第十四条论处。 

  第十七条：扑救火灾时，需破拆的屋、必须强制拆除，任何人不

得阻碍，否则给予 500 —1000 元的罚款，且此屋不准再竖于寨内。

对于补救火灾受伤残者，由失火者负医药费，村民委给优先享受优抚

政策。 

  第五章：偷摸扒窃管理 

  第十八条：对偷瓜、果、柴、草、菜、豆等，除补偿失主损失外，

每人每次罚款 20~50 元。儿童作案罚临护人 5—10 元。 

  第十九条：凡是拱仓、屋，在室内、室外等偷物品者，除退赃和

赔偿损失外，每人每次罚款 100~500 元。 

  第二十条：对偷猪、牛、马、羊等大牲畜类的除退赃外，还要补

偿失主寻找的务工、火食等费用，且每人每次罚款 200~500 元。偷

者正在活动时间被发现，不老实交待，并且行恶行凶被发现者打伤，

后果偷者自负。 

  第二十一条：对偷他人田水(包括不遵守轮水条规)每次罚款

30~50 元，过水丘的缺口应按传统高度不准加高，也不准改低，不

准更改缺口位置、方向，私自改变者，处以 30 元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对摸、照、钓、电击河道、他人田、塘鱼类的，除

退赃没收偷盗工具外，每人每次罚款 20~300 元。 

  第二十三条：对偷砍他人木材(包括杉树、炭柴等)除退赃外，还

要弥补损失，且每根罚款 10—100 元。【村规民约】。 

  第二十四条：凡是检得无主的牲畜、物品，必须向村民委汇报，

否则按盗窃处理。 

  第二十五条：凡是检得牲畜、物品等，主动汇报者，失主来认领

时，则由失主补偿拾得者误工和喂养等部分损失。 

  第二十六条：凡是盗窃作案者，由村民委挂牌“强盗之家”挂在

门上不准私自拆除，待盗者抓得下一个偷盗者，经村务公开宣布拆牌，

方可移到下一个偷盗家。 

  第六章：人畜管理 

  第二十七条：进别人已种植好的田地，搂浮萍、打猪菜等，损坏

种植作物，除弥补损失外，每次罚款 5~10 元。 

  第二十八条：猪、马、牛、羊、鸡、鸭等畜牲进入他人田地破坏

农作物等，除赔偿损失外，每头(每只)每次罚款 5~50 元。 

  第二十九条：小孩在弄坏别人秧苗或其它农作物，罚监护人 10

元，并补偿损失。 

  第三十条：非圈养的狗咬人，罚主人 50~100 元，并由狗的主

人付伤者全部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第三十一条：狗咬牲畜，狗主人负责赔偿所有损失外，并罚主人

20 元。 



 

  第三十二条：人、畜破坏已修筑好的水沟等建设设施，除重修好

外，人为破坏者，每人每次罚款 50~200 元。 

  第七章：人权管理部分 

  第三十三条：流氓滋扰、调戏妇女或非法同居，发生男女关系的，

除房族、寨老处理外，每人每次罚款 100~300 元。 

  第三十四条：在本村嫖娼、卖淫、等，除恢复家庭名誉赔偿外，

每人每次罚款 300 元。 

  第三十五条：破坏他人家庭婚姻造成破裂的，除家族要求名誉补

偿外，另罚款 200 元，未造成破裂的，罚款 50 元。 

  第三十六条：打架斗殴，(包括饮酒闹事无理骂人者)除负责被害

者医药费、护理费、务工费外，每人每次罚款 50—100 元。 

  第三十七条：人贩、遗弃女婴者，每次罚 300~500 元。 

  第三十八条：对诬赖他人，冤枉他人者，除名誉赔偿外，每件事

罚款 100~300 元。 

  第三十九条：凡属参与抢劫、敲诈、赌博等，每人每次罚款 100

元;提供赌博场地者，每人每次罚款 200~500 元，并送司法机关备案。 

  第八章：生态管理 

  第四十条：对投毒伤害人、畜、鱼等，包括农作物。伤人者，罚

款500 —1000 元;伤畜、鱼罚款100 —500 元，伤农作物罚款20~100

元，赔偿损失另外。 

  第四十一条：在河流、溪用药物闹鱼者，除要在河里补放 200

元的鱼苗外，每人每次罚款 200 —300 元。 



 第五十五条;未经批准，非我村人口进入我村界挖掘兰花等珍贵

约材、植物者，除没收所得外，抓获一次罚款 50~200 元;枪杀、狞

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者，除没收所得外，每只(个)另罚款 100 元。 

  第四十二条：私自破坏村寨古树、风景树、风景山，每人每次罚

款 200 —500 元。 

  第四十三条;对砍伐山上天然林(特别是杨梅树等)当柴火烧的，每

根每次罚款 20—100 元，情节严重者交上级有关部门论处。 

  第四十四条：在村、组干及寨通过议事须办公益事业时，对打击、

不配合的落后分子，三年内不得享受村组的(帮抚、救济、贷款、申

请等)优扶政策，也不能享受公共场所设施提供的服务。 

  第九章：公共卫生管理 

  第四十五条：在井边洗头、洗衣、濑口、冲凉影响公共卫生的，

每人每次罚款 10 元，并要清除所有污物。 

  第六十一条：在凉亭、大路、懒板凳或人群经常集中的休息场所

拉屎拉尿，破坏卫生的，除打扫干净外，每人每次罚款 20 元。 

  第四十六条：把垃圾倒入防火塘内(或塘边)、防火线、大路等，

除清理干净外，每人每次罚 10 元。 

  第四十七条：禁止在村寨放养犬类，影响公共卫生，后果自负。 

  第十章：家庭邻里管理 

  第四十八条：搞民族分裂、拉家族派性肇事者，罚当事人每人每

事 100 元。 

  第四十九条：对打击破坏开展民族风俗文娱活动的(芦笙、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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